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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综　述综　述综　述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

启后的关键一年，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一年。在自

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厚

植生态环境优势，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

首次发布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报告。成功争取 2024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落户广西。

2022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获评国家优秀等次（全国第七位）。广西作为全国四

个省（区）之一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我区焦延雄同志获评全国“2023

年度法治人物”（全国共 10 人），为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唯一人选。

环境空气状况。全区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细颗粒物（PM2.5）浓度为 26 微克 /

立方米，优于年度目标 1.5 微克 / 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 97.9%，比 2022 年上升 2.8

个百分点，优于年度目标 2.1 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0.0%，与 2022

年持平，达到年度目标要求。

水环境状况。全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9.1%，好于年度目标 0.9 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水质断面。地下水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I ～ IV 类水质点位比例为 75.9%。

海洋环境状况。全区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保持优良，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

例为 94.5%，同比持平；劣四类水质面积比例为 0.7%，比 2022 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

土壤环境状况。全区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生态系统状况。全区自然生态系统状况总体稳定。生态质量指数（EQI）为

74.85，生态质量为一类，与 2022 年相比无明显变化。森林覆盖率为 49.70%，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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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红线面积约占陆海总面积的 20.74%。

声环境状况。全区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城市功能区声环境昼间、夜间达标

率分别为 96.9%、88.4%，比 2022 年分别上升 0.4 个百分点、下降 1.2 个百分点。城

市区域声环境昼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分别为 55.1 分贝、48.2 分贝，城市道路交通声

环境昼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分别为 66.2 分贝、60.0 分贝，与 2022 年相比基本保持

稳定。

核与辐射安全状况。全区核与辐射安全态势总体平稳。全年未发生核事故及辐射

事故。全区辐射环境质量和重点核与辐射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状况总体保持良好，核与

辐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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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气大　气大　气

①地级城市：指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百色市、贺州市、河池市、来宾市、
崇左市等 14 个城市。

②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参与评价的 6 项污染物浓度均达标，即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对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中年均标准，SO2、NO2、PM10 和 PM2.5 年度达标情况由该项污染物年均值确定；CO 年度达标情况由 CO 日均值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对照
24h 平均标准确定；O3 年度达标情况由 O3 日最大 8h 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对照 8h 平均标准确定。

③优良天数：空气质量指数（AQI）在 0 ～ 100 之间的天数为优良天数，又称达标天数。计算优良天数时不扣除沙尘影响。
④本公报中所有比例计算均为某项目的数量除以总数，结果按照《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8170—2008）进

行数值修约，故可能出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类别的综合比例不等于各项类别比例加和的情况，也可能出现所有类别比例加和不等于 100%
或者变化百分比加和不等于 0 的情况，下同。

环境空气质量

地级城市①环境空气质量

2023 年，全区 14 个城市中，除贵

港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外，其他 13 个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均达标②，达标城市比例为

92.9%，比 2022 年下降 7.1 个百分点。

1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③比例

范 围 为 89.6% ～ 99.7%， 平 均 比 例 为

97.9% ④，比 2022 年上升 2.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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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①范

围为 2.41 ～ 3.78，全区综合指数为 2.95，

比 2022 年下降 3.0%。14 个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按照综合指数进行排名，北海、

2023 年广西 1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城市
2022 年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

2023 年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

2023 年与 2022 年
相比变化幅度（%）

2023 年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位）

北海市 2.63 2.41 -8.4 1

防城港市 2.71 2.66 -1.8 2

崇左市 2.79 2.76 -1.1 3

河池市 2.97 2.87 -3.4 4

钦州市 3.03 2.95 -2.6 5

桂林市 3.08 2.97 -3.6 6

玉林市 3.04 2.97 -2.3 6

柳州市 3.18 2.98 -6.3 8

南宁市 3.15 3.00 -4.8 9

贺州市 3.16 3.02 -4.4 10

来宾市 3.30 3.09 -6.4 11

梧州市 3.47 3.25 -6.3 12

百色市 3.11 3.39 9.0 13

贵港市 3.16 3.78 19.6 14

①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时段内，6 项污染物浓度与对应的二级标准值之商的总和即为该城市该时段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用于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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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和崇左排名前 3 位。

2023 年，全区二氧化硫（SO2）、

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

细颗粒物（PM2.5）、一氧化碳（CO）、

臭氧（O3）年均浓度分别为 9 微克 / 立

方米、17 微克 / 立方米、44 微克 / 立方

米、26 微 克 / 立 方 米、1.0 毫 克 / 立 方

米、122 微克 / 立方米。与 2022 年相比，

O3 年 均 浓 度 下 降 10.3%，SO2、NO2、

PM10、PM2.5 和 CO 年均浓度均持平。

14 个 城 市 SO2 年 均 浓 度 范 围 为

5 ～ 15 微克 / 立方米。按照 SO2 年均二

级标准限值（60 微克 / 立方米）评价，

SO2 年均浓度达标城市比例为 100%。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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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SO2 日均二级标准限值（150 微克 / 立

方米）评价，14 个城市 SO2 日均浓度达

标率均为 100%。

14 个 城 市 NO2 年 均 浓 度 范 围 为

9 ～ 22 微克 / 立方米。按照 NO2 年均二

级限值（40 微克 / 立方米）评价，NO2

年均浓度达标城市比例为 100%。按照

NO2 日均二级限值（80 微克 / 立方米）

评价，14 个城市 NO2 日均浓度达标率均

为 100%。

14 个 城 市 PM10 年 均 浓 度 范 围 为

35 ～ 55 微克 / 立方米。按照 PM10 年均

二级标准限值（70 微克 / 立方米）评价，

PM10 年均浓度达标城市比例为 100%。

按照 PM10 日均二级标准限值（150 微克

/ 立方米）评价，14 个城市 PM10 日均浓

度达标率范围为 91.4% ～ 100%，全区

平均达标率为 99.3%。

14 个 城 市 PM2.5 年 均 浓 度 范 围 为

21 ～ 36 微克 / 立方米。按照 PM2.5 年均

二级标准限值（35 微克 / 立方米）评价，

PM2.5 年均浓度达标城市比例为 92.9%。

按照 PM2.5 日均二级标准限值（75 微克 /

立方米）评价，14 个城市 PM2.5 日均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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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标率范围为 90.3% ～ 100%，全区

平均达标率为 98.0%。

14 个 城 市 CO 年 均 浓 度 ① 范 围 为

0.8 ～ 1.4 毫克 / 立方米。按照 CO 日均

浓度二级标准限值（4 毫克 / 立方米）评价，

CO 年均浓度达标城市比例为 100%；14

个城市 CO 日均浓度达标率均为 100%。

14 个 城 市 O3 年 均 浓 度 ② 范 围 为

108 ～ 153 微 克 / 立 方 米。 按 照 O3 日

均浓度二级标准限值（160 微克 / 立方

米）评价，O3 年均浓度达标城市比例为

100%，14 个城市 O3 日均浓度达标率范

① CO 年均浓度指一个日历年内 CO 日均浓度的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CO 日均浓度指一个自然日 CO 的 24 小时平均浓度。
② O3 年均浓度指一个日历年内 O3 日均浓度的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O3 日均浓度指一个自然日内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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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 91.0% ～ 100%，全区平均达标率

为 98.8%。

县级城市①环境空气质量

2023 年， 全 区 75 个 县（ 市、

区）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8.3%，比 2022 年上升 0.6 个百分点。

超标天数比例为 1.7%，其中，轻度污

染 占 1.5%， 中 度 污 染 占 0.1%， 重 度

①县级城市：指除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百色市、贺州市、河池市、来宾市、
崇左市等 14 个地级城市所设区以外的 75 个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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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污染占 0.1%。超标天数中，以

PM2.5、O3 和 PM10 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

天数分别占总超标天数的 88.9%、8.5%

和 2.6%， 以 SO2、NO2、CO 为 首 要 污

染物的超标天数为 0。

全区 75 个县（市、区）14 个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范围为 1.77 ～ 3.39，

平均为 2.72，比 2022 年下降 2.5%。75

个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按照综合

指数进行排名，金秀、凤山、那坡等 10

个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柳江、平南、北流等 11 个县（市、区）

环境空气质量相对较差。

全 区 75 个 县（ 市、 区 ）PM2.5、

PM10、O3、SO2、NO2 和 CO 年 均 浓 度

分别为 26 微克 / 立方米、41 微克 / 立方

米、109 微克 / 立方米、8 微克 / 立方米、

12 微克 / 立方米和 1.1 毫克 / 立方米。与

2022 年相比，O3 浓度下降，其他 5 项污

染物浓度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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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5 个县（区、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前 /后 10 位城市

县（市、区）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

（位）

县（市、区）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

（位）

金秀瑶族自治县 1.77 1 柳江区 3.39 倒 1

凤山县 2.05 2 平南县 3.19 倒 2

那坡县 2.11 3 北流市 3.19 倒 2

靖西市 2.17 4 藤县 3.18 倒 4

龙胜各族自治县 2.22 5 永福县 3.17 倒 5

三江侗族自治县 2.28 6 合山市 3.10 倒 6

东兰县 2.31 7 灵川县 3.09 倒 7

恭城瑶族自治县 2.32 8 象州县 3.08 倒 8

马山县 2.33 9 隆林各族自治县 3.07 倒 9

灌阳县 2.38 10 田阳区、龙州县 3.01 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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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

酸雨频率　2023 年，全区酸雨频率

为 38.8%，比 2022 年下降 5.7 个百分点。

14 个城市酸雨频率与 2022 年相比，南宁、

柳州、桂林、梧州、北海、贵港、玉林、

河池和崇左等 9 个城市下降，防城港、

钦州、贺州、来宾等 4 个城市上升，百

色持平。

降水酸度　2023 年， 全 区 降 水 年

均 pH 值 为 5.17， 比 2022 年 下 降 0.04

个 pH 值单位；低于 5.60 的城市比例为

78.6%，与 2022 年持平。

化学组成　2023 年，降水中主要阳

离子为铵离子和钙离子，主要阴离子为

硫酸根和硝酸根。其中，硫酸根当量浓

度占阴离子总浓度的 42.9%，硝酸根占

29.7%，硫酸根浓度明显高于其他阴离子

当量浓度，表明全区酸雨类型为硫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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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水淡　水淡　水

①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1中除水温、总氮、粪大肠菌群外的21项指标标准限值，分别评价各项指标水质类别，
按照单因子方法取水质类别最高者作为断面水质类别。Ⅰ、Ⅱ类水质可用于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
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Ⅲ类水质可用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水产养殖区、游泳区；Ⅳ类水质可用于一般工业
用水和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Ⅴ类水质可用于农业用水及一般景观用水；劣Ⅴ类水质除调节局部气候外，几乎无使用功能。

河流

2023 年，全区 112 个国家地表水考

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Ⅰ～Ⅲ类水质①）

为 99.1%，总体水质状况为“优”，其中，

Ⅰ类水质断面 23 个，占 20.5%；Ⅱ类水

质断面 73 个，占 65.2%；Ⅲ类水质断面

15 个，占 13.4%；Ⅳ类水质断面 1 个，

占 0.9%；无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

按流域评价，珠江流域的西江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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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江支流、柳江支流、郁江支流和长江

流域、粤桂沿海诸河流域、红河流域水

质状况均为“优”。

重点流域

漓江、南流江、九洲江、钦江等 4

个重点流域 11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除钦江流域高速公路西桥断面水质为Ⅳ

类外，其他 10 个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

Ⅲ类标准。4 个重点流域干流的水质达标

率均为 100%，与 2022 年持平。

湖库

2023 年，全区监测 4 座重点水库。

4 座水库的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

准，水质优良比例为 100%，与 2022 年

持平。其中，万峰湖水质从Ⅱ类变为Ⅰ类，

洪潮江水库、岩滩水库和龙滩水库水质

保持为Ⅱ类。4 座水库的营养状态均为中

营养状态，与 2022 年一致。

城市集中式生活
饮用水水源地

2023 年， 全 区 14 个 设 区 市 32 个

在用地级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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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达标率①为 100%，比 2022 年上升

2.9 个百分点；水量达标率为 100%，比

2022 年上升 1.3 百分点。

全区 73 个县（市、区）95 个在用

县级城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源

达标率为 100%，比 2022 年上升 1.1 个

百分点；水量达标率为 100%，比 2022

年上升 0.1 个百分点。

地下水

2023 年，全区共有国家地下水环

境 质 量 考 核 点 位 29 个， 其 中， 区 域

点 位 25 个， Ⅰ ～ Ⅳ 类 水 质 19 个（ 比

例 76.0 ％）， Ⅴ 类 水 质 6 个（ 比 例

24.0％）；饮用水源点位 2 个，Ⅲ类水

质和Ⅳ类水质各 1 个；污染风险监控点

位 2 个，Ⅳ类水质和Ⅴ类水质各 1 个。

①水源达标率，依据《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规定（试行）》（环水体〔2016〕179 号）评价，若当月监测的全部指标的
评价结果均为达标，则该水源当月的评价结果为达标，逐月达标的水源则本年度为达标水源；反之，若当月监测的全部指标的评价结果之
一为不达标，则该水源当月的评价结果为不达标，该水源本年度亦为不达标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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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海　洋海　洋

①按生态环境部对近岸海域水质考核的要求，从“十四五”开始，全区近岸海域水质采用面积插值法计算优良水质比例，通过对海域
水质浓度插值计算出各水质类别的面积：以一、二类水质面积的加和与全区近岸海域总面积的比值即为优良水质海域面积比例，其中年均
优良比例为一年春、夏、秋三期优良水质海域面积比例的算术均值。

近岸海域海水

2023 年，广西近岸海域海水水质

状况总体“优”①。40 个监测点位中，

优良水质海域面积（一、二类）比例为

94.5%，优于国家考核目标（92.4%）要

求，与 2022 年持平。其中，春、夏、秋

三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分别为 92.0%、

94.8%、96.7%。主要超标指标为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溶解氧和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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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国家海洋环境质量评价要求，海洋沉积物质量采用《海水、海洋沉积物和海洋生物质量评价技术规范》（HJ 1300—2023）中
综合质量评价方法。

②根据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要求，与 5 年前相比。

海洋沉积物

2023 年，广西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

综合质量等级为“优”①。40 个国控点

位沉积物质量等级属于“优”的点位比

例为 100%，比 2022 年上升 5.0 个百分

点。其中，符合《海洋沉积物质量》（GB 

18668—2002）第一类标准的点位比例

为 85.0%， 第 二 类 为 15.0%。 与 2022

年相比，第一类下降 5.0 个百分点，第二

类上升 5.0 个百分点。超第一类标准监测

指标为铜和砷。沿海三市近岸海域表层

沉积物综合质量等级均为“优”。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

2023 年，广西开展监测的涠洲岛珊

瑚礁、山口红树林、北仑河口红树林、

合浦海草床、珍珠湾海草床等 5 个典型

海洋生态系统均为健康状态。与 2019 年

相比②，涠洲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坑仔断面

活珊瑚礁盖度增加 93.3%；山口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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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红树林面积、盖度和密度分别

增加 0.5%、30.9% 和 144.3%；北仑河

口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面积、盖度和

密度分别增加 1.9%、2.6% 和 72.3%；

广西（合浦、珍珠湾）海草床海草盖度

和密度分别增加 8.4% 和 28.0%。

入海河流

2023 年，全区入海河流整体水质为

“优”。10 条入海河流 11 个入海监测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为 90.9%，比 2022 年下降

9.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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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壤土　壤土　壤

①石漠化调查每 5 年开展一次，仅能提供 5 年期末现状情况，无法提供每年对比情况。第四次石漠化调查为 2016—2020 年全区石漠
化土地变化情况，第三次石漠化调查为 2011—2015 年。

土壤环境质量

2023 年全区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

管控，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水土流失

2023 年， 全 区 水 土 保 持 率 达 到

84.46%，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为 36899.29

平 方 千 米， 其 中， 轻 度 侵 蚀 面 积 为

25150.10 平 方 千 米， 占 68.16%； 中

度 侵 蚀 面 积 为 5888.71 平 方 千 米， 占

15.96%； 强 烈 侵 蚀 面 积 为 2577.04 平

方 千 米， 占 6.98%； 极 强 烈 侵 蚀 面 积

为 1972.66 平 方 千 米， 占 5.35%； 剧

烈 侵 蚀 面 积 为 1310.78 平 方 千 米， 占

3.55%。与 2022 年相比，水土流失面积

减少 573.8 平方千米，其中轻度侵蚀面

积减少 257.15 平方千米，中度侵蚀面积

减少 196.29 平方千米，强烈侵蚀面积减

少 66.10 平方千米，极强烈侵蚀面积减

少 40.20 平方千米，剧烈侵蚀面积减少

14.06 平方千米。广西水土流失面积和强

度连续多年呈“双下降”态势。

2023 年，全区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 1972 平方千米，其中，水土保持工程

完成 778.58 平方千米，其他生态建设项

目及社会力量共同完成1193.42平方千米。

石漠化

根据第四次石漠化调查成果（① 2021

年开展，每 5 年开展 1 次），全区石漠

化土地面积 105 万公顷，其中，轻度石

漠化面积 14.94 万公顷、中度石漠化面

积 32.84 万公顷、重度石漠化面积 56.73

万公顷、极重度石漠化面积 0.48 万公顷。

与第三次石漠化调查成果（2016 年开展）

相比，全区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48.29

万公顷，减少率为 31.5%，石漠化减少

面积、减少速度位居全国前列。



自然生态

19

自然生态自然生态自然生态

①依据《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监测〔2021〕99 号）开展评价，生态质量指数（EQI）≥ 70 为一类，自然生态系统
覆盖比例高、人类干扰强度低、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结构完整、系统稳定、生态功能完善；55 ≤ EQI ＜ 70 为二类，自然生态系统覆盖
比例较高、人类干扰强度较低、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生态结构较完整、系统较稳定、生态功能较完善；40 ≤ EQI ＜ 55 为三类，自然生态
系统覆盖比例一般、受到一定程度人类干扰、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一般、生态结构较完整和较稳定性一般、生态功能基本完善；30 ≤ EQI ＜ 40
为四类，自然生态本底条件较差或人类干扰强度较大，自然生态系统较脆弱，生态功能较低；EQI ＜ 30 为五类，自然生态本底条件差或
人类干扰强度大，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生态功能低。

生态质量

2023 年，全区生态质量指数（EQI）①

为 74.85，生态质量等级保持“一类”，生

态质量变化幅度为“基本稳定”。14 个设

区市生态质量指数范围为 67.41 ～ 80.80，

其中，12 个设区市生态质量等级为“一

类”，南宁、贵港 2 个设区市为“二类”。

111 个县（市、区）生态质量指数范围为

48.86 ～ 92.28，其中，77 个县（市、区）

生态质量等级为“一类”，26 个县（市、区）

为“二类”，8 个县（市、区）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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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多样性　广西拥有森林、

竹林、灌丛、草原、自然湿地等多种类

型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有红树林、珊

瑚礁、海草床、海岛、海湾、河口等多

种类型的海洋自然生态系统；有农田、

人工林、人工湿地、人工草地和城市等

人工生态系统。

物种多样性　广西现有陆生野生脊

椎动物 1151 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动物 324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69 种，包括白头叶猴、东黑

冠长臂猿、黄腹角雉、瑶山鳄蜥、中华

穿山甲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55 种，包括褐翅鸦鹃、弄岗穗鹛、广西

睑虎、版纳鱼螈、水鹿等。野生动物保

护成效显著，截至 2023 年底，瑶山鳄蜥

野外种群数量约 510 只，东黑冠长臂猿

种群数量达到 5 群 36 只，白头叶猴数量

达到 1400 多只。

根据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调查统计，截至

2023 年底，广西已知分布有本土高等植

物 10466 种，首次突破 10000 种，隶属

于 373 科、2220 属。 其 中， 苔 藓 植 物

1292 种，隶属于 108 科、347 属；石松

类和蕨类植物 933 种，隶属于 38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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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属； 种 子 植 物 8241 种， 隶 属 于

227 科、1745 属。广西野生高等植物较

2014 年增加了 972 种。

外来入侵物种

2023 年，全区建立红火蚁示范区

100 个，示范面积 10 万亩，防治面积 50

万亩次。在 2021—2023 年全区农业外

来入侵植物普查工作的基础上，完成全

区普查质量核查、数据汇交和工作报告、

发生状况及危害趋势报告编写工作。截

至 2023 年 6 月，完成全区 100 个农业外

来入侵植物监测预警点位监测调查 4 次，

初步调查发现 31 科 85 属 122 种农业外

来入侵植物。同时，在其中 50 个监测预

警点位安装智能化监控设备探索开展自

动在线监测，已连续在线监测 35 周，保

存监测视频和图片 3000 余份。广西沿海

互花米草总面积为 1277.77 公顷，完成

互花米草综合治理 273 公顷。

自然保护地

全区建立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自

然保护地 223 处，全区自然保护地实际

面积为 225.36 万多公顷（扣除重叠面积

后），占广西陆域国土面积的 9.48%。

其中，自然保护区 78 处（国家级 23 处，

自治区级 46 处、市县级 9 处），森林公

园 61 处（国家级 23 处、自治区级 36 处、

市级2处），湿地公园24处（均为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 33 处（国家级 3 处、自治区

级 30 处），地质公园 23 处（国家级 11 处、

自治区级 12 处），海洋公园 2 处（均为

国家级），石漠公园 2 处（均为国家级）。

此外，广西还建立有世界地质公园 1 处，

世界自然遗产地 2 处。

自然资源及利用

耕地　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显示：2022 年全区耕地面积为 327.97

万公顷，较 2021 年增加 1.96 万公顷，

其中，水田 163.54 万公顷（占耕地总量

的 49.86%）， 较 2021 年 增 加 0.62 万

公顷；水浇地 0.85 万公顷（占耕地总量

的 0.26%），较 2021 年增加 0.03 万公

顷；旱地 163.58 万公顷（占耕地总量的

49.88%），较 2021 年增加 1.31 万公顷。

森林　按国家新口径统计，2021 年，

全区森林覆盖率① 49.70%，森林蓄积量

8.60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 118130 平方

千米，其中人工林面积 86936 平方千米。

①自治区林业局：国家未公布广西 2022、2023 年森林资源、湿地资源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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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　广西湿地资源较丰富，类型

多样，以喀斯特湿地以及近海与海岸湿

地最具特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的

2023 年广西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

底图数据显示，2023 年全区全口径湿地

面积为 92.01 万公顷。

草原　根据 2023 年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下发的广西森林、草原、湿地调查

监测底图数据：2023 年全区草原面积

28.79 万公顷；2023 年广西草原年度动

态监测结果显示：2023 年全区草原综合

植被盖度 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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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声环境声环境

区域声环境

2023 年，全区 14 个地级城市区域

昼间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55.1 分贝，

昼间声环境质量总体评价为“一般”。

其中，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较好”城

市占 64.3%，“一般”城市占 35.7%，

无“较差”“差”的城市。与 2022 年相

比，“较好”及“一般”城市比例持平。

全区 14 个地级城市区域夜间声环境

平均等效声级为 48.2 分贝，夜间声环境

质量总体评价为“一般”。其中，区域夜

间声环境质量“较好”城市占 14.3%，

“一般”城市占 64.3%，“较差”城市

占 21.4%。

道路交通声环境

2023 年，全区 14 个地级城市道路

交通昼间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66.2 分

贝，昼间声环境质量总体评价为“好”。

其中，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好”

城市占 92.9%，“较好”城市占 7.1%，

无“一般”“较差”和“差”的城市。

与 2022 年相比，“好”的城市比例上升

21.5 个百分点。

全区 14 个地级城市道路交通夜间声

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60.0 分贝，夜间声

环境质量总体评价为“较好”。其中，

道路交通夜间声环境质量“好”城市占

35.7%，“一般”城市占 35.7%，“较差”

城市占 28.6%。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

2023 年， 全 区 14 个 地 级 城 市 功

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中，昼间监测 800

点 次， 达 标 775 点 次， 昼 间 达 标 率 为

96.9%，比 2022 年上升 0.4 个百分点；

夜间监测 800 点次，达标 707 点次，夜

间达标率为 88.4%，比 2022 年下降 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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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环境辐射环境辐射环境

2023 年，全区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

好。全区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128 个，

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

环境介质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人工放射性核素

未见异常；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

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陆域辐射环境

陆地 γ 辐射　全区 20 个辐射环境

自动监测站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连续自动

监测结果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月均值

测值范围为 54.4 ～ 88.2 纳戈瑞 / 小时，

与 2022 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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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累积监测结

果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年均值范围为

63.3 ～ 208 纳戈瑞 / 小时，与 2022 年相

比无明显变化。

2023 年，在 14 个设区市各增加 1

个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即时监测点，测值

范围为 75.5 ～ 134 纳戈瑞 / 小时，处于

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

空气　全区气溶胶和沉降物中天然

放射性核素铍 -7、钾 -40、铅 -210、

钋 -210 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

人工放射性核素锶 -90 和铯 -137 活度

浓度未见异常，其它人工伽玛放射性核

素未检出。空气（水蒸汽）和降水中氚

活度浓度、空气中气态放射性碘同位素

均未检出。

水体　广西境内珠江水系和长江水

系主要河流断面水体中总 α 和总 β 活

度浓度，以及天然放射性核素铀和钍浓

度、镭 -226 活度浓度均处于本底涨落范

围内，人工放射性核素锶 -90 和铯 -137

活度浓度未见异常。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中总 α 和总 β 活度浓度低于《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

规定的放射性指标指导值。地下水中总

α 和总 β 活度浓度，以及天然放射性核

素铀和钍浓度、镭-226、铅-210、钋-210

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

土壤　全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

铀 -238、 钍 -232、 镭 -226 和 钾 -40

活 度 浓 度 处 于 本 底 涨 落 范 围 内， 与

1983—1990 年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

本底调查结果处于同一水平，人工放射

性核素铯 -137 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电磁环境　全区环境电磁辐射监测

点的功率密度均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 8702—2014）规定的公众曝

露控制限值。

　近岸海域辐射环境

海水　近岸海域海水中氚、碳 -14、

锶 -90、铯 -137 活度浓度未见异常，其

他人工伽玛放射性核素均未检出。其中

海水中钴 -60、锶 -90、钌 -106、铯 -134

和铯 -137 活度浓度低于《海水水质标准》

（GB 3097—1997）规定限值。

海洋生物　 近 岸 海 域 海 洋 生 物 牡

蛎和浒苔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铅 -210 和

钋 -210、碳 -14、钾 -40 活度浓度处于

本底涨落范围内，人工放射性核素锶-90、

铯 -137 活度浓度未见异常，氚及其他人

工伽玛放射性核素均未检出。

　核电基地周边
　海域海洋辐射环境

海水　防 城 港 核 电 基 地 周 边 海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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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中各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与防城港

核电厂监督性监测历年测值基本一致，

锶 -90 和人工 γ 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

见异常，且锶 -90、钴 -60、铯 -134 和

铯 -137 活度浓度低于《海水水质标准》

（GB 3097—1997）规定的限值。

海底沉积物　海底沉积物中各放射

性核素活度浓度与核电运行前本底值、

防城港核电厂监督性监测历年测值基本

一致，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均为环

境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未见异常。

海洋生物　海洋生物中各放射性核

素活度浓度与核电运行前本底值、防城

港核电厂监督性监测历年测值基本一致，

鲈鱼、虾、牡蛎和红树林叶中天然放射

性核素活度浓度均为环境本底水平，人

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其中，

鲈鱼和虾中氚、锶 -90 和铯 -137 活度

浓度低于《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限制浓度

标准》（GB 14882—94）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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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农村环境农村环境

2023 年，全区农村环境综合状况

优良县域占比 91.2%。村庄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8.3%；县域地表水

断面年度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为

98.2%；农村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断面水

质状况“清洁”比例为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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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气候

气 温　2023 年， 广 西 平 均 气 温

21.6℃，较常年偏高 0.7℃，为 1951 年

以来最高，比 2022 年高 0.7℃。广西各

地年均气温 17.8 ～ 24.3℃，与常年相比，

大部地区年均气温偏高，其中桂林大部、

河池部分地区、右江河谷及武宣等地偏

高 1.0 ～ 1.7℃。资源、全州、龙胜等 24

个县（市、区）年均气温为当地建站以

来最高。

降水　2023 年， 广 西 平 均 年 降 水

量 1396 毫 米， 比 常 年 偏 少 12%， 比

2022 年少 255.2 毫米。广西各地年降水

量 775.2 ～ 3233.1 毫米，与常年相比，

北海、玉林两市，钦州大部及岑溪等地

偏多 10% ～ 78%，其余大部地区偏少

10% ～ 38%，其中柳州部分地区及灵川、

龙胜、那坡、隆林、都安、马山等地偏

少 30% 以上。北海、博白年降水量为当

地建站以来最多，龙胜、三江、融水、都安、

那坡、马山年降水量为当地建站以来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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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　2023 年，广西平均年日照时

数 1551 小时，较常年偏多 68 小时，比

2022 年多 5 小时。广西各地年日照时数

1029 ～ 2146 小时，与常年相比，桂北

大部及横州、梧州等地偏多 13 ～ 793 小

时，桂南大部及三江等地偏少 15 ～ 394

小时。钦州年日照时数为当地建站以来

最少，鹿寨、天峨、南丹、河池、西林

年日照时数为当地建站以来最多。

自然灾害

气象灾害　2023 年，广西共出现 13

次强降雨过程（7 次大范围暴雨和 6 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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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暴雨），比 2022 年多 3 次；共出现

6 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全年有 3 个台风影

响广西，比常年偏少，与 2022 年持平；

初、终台风均偏晚。年内共出现 4 次大

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比 2022 年少 3 次；

高温日数比常年偏多 9 天，多地极端最

高气温破当地同期纪录。年内出现 2 次

较大范围阶段性气象干旱，总体比 2022

年偏轻。全年出现 11 次区域冷空气过程，

比常年偏多 2 次，比 2022 年多 1 次，其

中 1 月中旬出现历史第四强寒潮过程，

12 月遭遇历史同期最强寒潮。

地质灾害　2023 年广西共发生地质

灾害 496 起，其中滑坡 51 起、崩塌 379

起、地面塌陷 65 起、泥石流 1 起，共造

成 13 人死亡、1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

失 5912.41 万元。与 2022 年相比，地质

灾害发生数量减少 320 起，死亡人数增

加 1 人，直接经济损失增加 546.9 万元。

地震灾害　2023 年，广西陆地及北

部湾范围内共发生 1.0 级以上地震 129

次， 其 中 1.0—1.9 级 110 次，2.0—2.9

级 17 次，3.0—3.9 级 1 次，4.0—4.9 级

0 次，5.0—5.9 级 1 次。本年度广西及邻

近地区地震比较活跃，主要集中在桂西

北、粤桂交界及近海地区。最大地震为

6 月 24 日北部湾 5.0 级地震，震源深度

20km，微观震中位于北部湾海域，地震

序列类型为孤立型，无财产损失和人员

伤亡。最大余震为 2.1 级地震，余震活动

呈现频次低、强度弱和衰减快的特征。

洪涝灾害　2023 年，广西先后发生

13 次洪涝灾害。据防汛统计，全区 14

个设区市、80 个县（市、区）、448 个

乡（镇、街道）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

口 78.94 万人。2023 年因洪涝灾害造成

的水利工程直接水毁经济损失 14.91 亿

元，约为 2022 年水毁损失 27.44 亿元的

54%。

干旱灾害　2023 年，广西发生 3 次

干旱灾害，全区有 11 个设区市 53 个县

（市、区）出现旱情。累计因旱受影响

人口 22.41 万人，作物受旱面积 26.52

千公顷，因旱粮食损失 0.90 万吨，经济

作物损失 0.27 亿元，农业因旱直接经济

损失 0.52 亿元。

海洋灾害　2023 年， 广 西 沿 海 及

近岸海域共发生致灾的海洋自然灾害 2

起，分别为 2304 号“泰利”台风风暴

潮、2316 号“三巴”热带风暴。广西海

洋灾害未造成人员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3310.5 万元。受灾的行业（领域）主

要包括海岸防护工程、海水养殖及海上

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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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与能源基础设施与能源基础设施与能源

基础设施

生活污水　截至 2023 年底，全区累

计建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129 座，日处

理能力达 594.35 万吨。累计建成镇级污

水处理设施 722 座，累计配套管网长度

5133.23 公里。

生活垃圾　截至 2023 年底，全区建

成在用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达

84 座（填埋场 36 座、焚烧厂 34 座、厨

余厂 14 座），无害化处理能力达 3.84

万吨 / 日、无害化处理率 99% 以上。广

西建制镇生活垃圾处理率达 96.92%，无

害化处理率达 72.19%，农村生活垃圾实

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占比达到 95%。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截至 2023 年

底，全区分别完成 85 段、13 段设区市、

县级市黑臭水体治理任务，设区市、县级

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分别达到 91.4%、

72.22%。

交通基础设施　截至 2023 年底，全

区公路总里程 18.36 万公里，比 2022 年

末增加 1.12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9067 公里。全区铁路营业总里程 5672

公里，比 2022 年末增加 335 公里，其

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2212 公里。全年

货物运输总量 22.84 亿吨，比 2022 年增

长 7.0%。货物运输周转量 5589.63 亿吨

公里，比 2022 年增长 8.1%。港口完成

货物吞吐量 6.63 亿吨，比 2022 年增长

16.8%，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1.98 亿吨，

比 2022 年增长 17.4%。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 957.35 万标准箱，比 2022 年增长

15.8%。

　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设施

2023 年，广西生态云危险废物智

能监管平台申报广西危险废物产生量

510.01 万吨，利用处置量为 509.99 万

吨，利用处置率约 100%，累计贮存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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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区能源发电量及年际比较

产品名称
产量

（亿千瓦时）

占总发电量比重

（%）

比 2022 年增长

（%）

发电量 2245.82 10.62

煤电、气电 1192.83 53.11 28.63

非化石能源发电 1052.53 46.87 -4.57

其中：水电 400.46 17.83 -34.55

　　　核电 252.81 11.26 42.35

　　　风电 245.16 10.92 23.29

　　　光伏 80.56 3.59 87.78

　　　生物质 73.55 3.27 2.61

44.0 万吨；申报广西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持证单位总数达 182 家，核准经营能

力为 749 万吨 / 年。

能源

2023 年 全 区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为

14471.3 万吨标准煤。

全 年 发 电 2245.82 亿 千 瓦 时， 比

2022 年增长 10.6%。

2023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综合

能源消费量同比增长 14.5%。全社会用

电量 2449.4 亿千瓦时，比 2022 年增长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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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数据来源及评价说明公报数据来源及评价说明公报数据来源及评价说明

本公报中环境质量状况数据以国家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网监测数据为主，同时

收集自治区相关部门提供的环境状况数据，其中，耕地、地质灾害部分内容由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提供，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部分内容由自治区住房城

乡建设厅提供，交通基础设施部分内容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提供，水土流失、洪涝灾

害、干旱灾害部分内容由自治区水利厅提供，农业外来入侵物种部分内容由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提供，物种多样性、自然保护地、石漠化、森林、湿地等部分内容由自治区

林业局提供，能源部分内容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能源局、自治区统计局提供，

沿海外来物种、海洋灾害等部分内容由自治区海洋局提供，气温、降水、日照、气象

灾害内容由自治区气象局提供，地震灾害由自治区地震局提供。

本公报中，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2012） 及 修 改 单、《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指 数（AQI） 技 术 规 定（ 试 行）》（HJ 633—

2012）和《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地表水（湖泊、

水库）水质及营养状态评价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和《地

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地下水水质

评价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海洋部分的评价依据为《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海

洋沉积物质量》（GB 18668—2002）、《海水、海洋沉积物和海洋生物质量评价技术

规范》（HJ 1300—2023）和《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第十部分　评价与报告》（HJ 

442.10—2020）；声环境质量评价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和《环

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辐射环境质量评价

依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辐射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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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HJ/T 61—2021）、《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海

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生

态质量评价依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 192—2015）；植被生态质量气

象评估依据《植被生态质量气象评价指数》（GB/T 34815—2017）。数值修约依据《数

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817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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